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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落实
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社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各市、县

（区）税务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融局、国家

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

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18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落实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稳岗返还政策。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

以上，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 5.5%，30 人（含）以下的参

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%的，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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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返还。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

险费的 30%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 60%返还。稳岗返还资金可

用于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

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，包括原材料采购、

设备购置、技术研发、营销推广、物流运输、场地租赁等。社会

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

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，按中小微企业标准返还。

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资金兑付期限至 2026 年 3

月 31 日。

二、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。参加失业保险 12 个月以上的企业

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，取得福建省职业资格、技能等

级证书库中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（三级）技能人员

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可按规定相应领取 1000

元、1500 元、2000 元的技能提升补贴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

级只能申请并享受 1 次，不得和职业培训补贴重复享受。已持有

同一职业（工种）高等级证书或享受相应补贴的，不再享受低等

级证书补贴。每人每年可享受 1次补贴，申请时取得参保地所在

设区市急需紧缺职业（工种）证书的，在此基础上增加 2 次补贴

次数，补贴标准停止执行上浮规定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。

三、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。将失业保险基金

用于支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、正在参加失业保险且符合就业补

助资金申领条件人员和单位的 2025 年度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

评价补贴、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。各支出项目的补贴标准、

资金申请及支付管理，按照《福建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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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各地实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要统筹考虑就

业工作目标任务、就业补助资金预算等合理安排支出。政策执行

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保生活待遇发放。各地要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、代缴基

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费、价格临时补贴等保生活待遇发放

工作，确保各项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按照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

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76 号）和省

里经办有关要求，做好大龄失业人员保障工作。

五、经办服务管理。各地要畅通稳岗资金发放渠道，继续采

用“免申即享”经办模式，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精准发放，并通过

短信等方式告知企业；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，可将资金直

接返还至当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；要

加强与当地发改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环保等部门的业务协同和数

据共享，及时剔除失信企业、受环保处罚企业的享受资金；指导

劳务派遣单位主动申请稳岗返还，并按规定及时拨付和使用资金，

避免出现截滞留问题。要推动证岗相适，进一步提高技能提升补

贴政策针对性和实效性。加强对急需紧缺职业（工种）的支持，

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和地产业发展、就业需要。要加强主动服

务，通过短信、APP、小程序、公众号等向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

件的失业人员推送申领渠道，审核完毕后及时反馈结果。

六、基金风险防控。各地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，

适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优先确保保生活待遇支出。要精准界定

人员范围，已进行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并领取社保补贴的人员，不

同时发放失业保险金。要加强业务数据共享比对，重点核查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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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地或领金地以外所获证书、批量持同一评价机构所发证书申领

技能提升补贴等情形；加强异地重复领取、生存状态或身份状态

异常人员领取、短期参保领取失业保险金等疑点数据排查，切实

防范冒领骗取和多发错发；严格执行社保基金要情报告制度。要

严格按照社保基金管理风险防控工作要求实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

支出范围试点政策，落实“全面取消现金业务、手工办理、社银

人工报盘”的要求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优化经办流程，提高服务质量，保障政策

有序落实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、税务部门要密切协作

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。

2025 年 5月 30 日印发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2025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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